
附表二 114 學年度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書 

（個別報名用） 
【學生基本資料】申請書編號：       （由受理學校填寫） 

姓    名  生    日  入學管道 免試入學 

家長姓名  原就讀學校  畢業狀態 
□畢業   □結業 

畢(結)業民國年： 

性別與身分 

證統一編號 

□男□女 

 

報 名 費 

優待資格 

□無 
□低收入戶子女 
□中低收入戶子女 
□支領失業給付 

特殊身 

分學生 

□無 
□原住民□族語認證 
□身心障礙生 
□其他 ____________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□□□ 聯絡電話 
住家： 

手機： 

本欄檢附 

資料說明 

1.檢附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。 

2.檢附畢(修)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正本及影本。 

3.若以附錄一（第 38 頁）所列身分報名者，檢附規定的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。 

【均衡發展】最高採計 30 分 

扶助弱勢 

□偏遠地區國中   □(中)低收入戶 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(      分) 

偏遠地區國中學生、經濟弱勢(中低、低收入戶)學生，符

合其中一項者即給 5 分。 

□非山非市國中   □非山非市轉偏遠 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(      分) 

非山非市國中學生、非山非市轉偏遠地區國中學生（偏遠

地區國中未達 3 學期者），符合其中一項者即給 3 分。 

就近入學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(      分) 

凡竹苗區（含共同就學區及變更就學區）學生皆採 5 分，

其他就學區未完成變更就學區不得報名。 

志願序位積分 
第 1~5 志願序位積分 10 分  ；第 6~10 志願序位積分 9 分  ；第 11~15 志願序位積分 8 分  

第 16~20 志願序位積分 7 分 ；第 21~25 志願序位積分 6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分) 

均衡學習 

健體□符合、□不符合 

藝術□符合、□不符合      

綜合□符合、□不符合 

科技□符合、□不符合 

(      分) 

以健康與體育、藝術、綜合活動及科技四項領域採計之各

學期加總平均成績達及格者換算，4 領域皆符合為 15 分，

僅 3 領域符合為 12 分；僅 2 領域符合為 8 分；僅 1 領域

符合為 4 分，請回原畢(結)業學校申請紙本資料證明後檢

附正本及影本。 

【多元學習表現】最高採計 40 分 

日常生活 

表現評量 

功過相抵後或銷 

過後無懲罰紀錄 
功過相抵或銷過後無懲罰紀錄 10 分。 (     分 ) 

學生出缺席情形 每學期無曠課紀錄給 2 分，最多採計 12 分。 (     分 ) 

獎懲紀錄 

大功每次 4.5 分、小功每次 1.5 分、嘉獎每次 0.5 分。 

大過每次扣 4.5 分、小過每次扣 1.5 分、警告每次扣 0.5 分。 

最多採計 20 分 

(     分 ) 

服務學習 
參加校內服務、校外服務等，每一學期每服務滿 3 小時得 1 分，每學期最多採計 2 分。 

5 學期最多採計 10 分。 
(     分 ) 

本土語言認證 
通過原住民族語或客語或閩南語初級以上。獲得其中一種認證即採計 2 分，最多採計 2 分。   

本土語言認證採認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分) 

本欄檢附 

資料說明 

1.以上資料請回原畢(結)業學校申請紙本資料證明後檢附正本及影本。 

2.若有自行準備之佐證資料，亦可提供。 

3.各類特殊情形學生積分採計方式依附錄八辦理。 
 

學生簽名  審查結果通知方式： 

□郵件     (請檢附回郵信封) 

□自行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
家長（或監護人） 

簽名 
 

 


